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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教学信息反馈机制，全面了解日常教学

情况，及时掌握教学运行动态，加强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，充

分发挥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和自我管理的主体作用，促进教风、学风

建设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建立教学信息员制度，有利于搭建有效的教学管理部

门、教师、学生三方的信息沟通平台，通过教学信息员提供对学校

教学工作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，以便改进学校教学工作，进一步提

高学校教学质量。

第二章 聘任与管理

第三条 教学信息员由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统一管理，具体

管理工作由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负责安排，学院指派教务员负责

本学院教学信息员的日常管理。

第四条 教学信息员和教学信息员学生负责人由学生所在学院

推荐，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审核后予以聘任。原则上每个班级设

一名教学信息员，各学院有一名教学信息员学生负责人，聘任期为

一学年，可连任。

第五条 教学信息员的聘任条件：

1.严格遵守学院规章制度，坚持原则，品行端正，处事公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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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参与学校教学管理的积极性；

2.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优良，关心学校教学工作，有良好的学

习方法和学习习惯；

3.有团结协作精神，善于联系老师和同学，实事求是，认真负

责，敢于代表同学反馈教学意见；

4.有较强的观察、分析、综合协调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以及较

好的文字表达能力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六条 教学信息员应从教学相长角度出发，客观、严肃、认

真地做好教学信息反馈工作，同时将学校教学方面相关信息及时传

递到学生中去，教学信息反馈要求真实、准确。

第七条 教学信息员职责

1.认真学习并积极宣传学校的各项教学管理规定。及时了解有

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状况，认真积极工作，实事求是地反馈教

学信息；

2.对培养方案、教学计划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及手段、教学

管理及教学条件、教学评价、教师队伍等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及时

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；

3.及时反映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、教学水平、课堂管理，以及

迟到、早退、调课、缺课、作业批改等情况；

4.及时反映学生听课、实验、作业、课程考核、出勤以及教学

设备故障等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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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搜集、整理并核实教学信息，每月至少一次通过教学质量监

测系统进行线上反馈，特殊情况可随时反馈；

6.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信息会议及各项活动；

7.协助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和各学院做好教师教学质量评

价等教学监控和管理工作。

第八条 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根据教学信息员收集、整理的

教学信息，将学生意见和建议及时通过教学质量监测系统线上反馈

给相关学院教学秘书，要求他们给与及时核实、处理并答复。

第九条 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召开教学信息员

工作会议，提出工作要求，交流与总结工作情况，反馈学生意见与

建议的处理情况，同时对优秀教学信息员进行表彰鼓励。各学院根

据本学院教学实际情况不定期召开教学信息员座谈会。

第四章 奖 罚

第十条 每学年对所有教学信息员进行考核，考核等级分“优

秀”、“良好”、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，作为学生干部考核参考

依据；同时对考核等级为“优秀”的信息员授予“优秀教学信息员”

称号。

第十一条 学分认定及考核

1.学分认定。对考核等级为合格及以上的教学信息员，依据《安

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综合素质学分认定管理办法》认定相应学分。

2.考核。对考核等级为“优秀”（占比不超过 15%）和“良好”

（占比不超过 25%）的教学信息员，参照勤工助学岗考核相关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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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奖励。

第十二条 对任期内不能较好履行职责，予以批评教育，仍不

改正者予以解聘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布

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院教字〔2017〕3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